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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營養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

      

    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9日長庚科大法字第 1060000091號函公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制定部門：保健營養系 

制訂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8日 



 

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，不得轉載、翻印或轉售。 

 

 

制訂(修正)紀錄： 

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8日校長核定通過制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著作權人: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



保健營養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1 106年 11月 8日制訂 

保健營養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

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8日校長核定通過制訂 

 

第 1 條 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(以下簡稱本系)，

依據本校「校外實習辦法」第 2條規定，為實習諮詢及爭議等事宜

之處理，特訂定保健營養系實習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設置辦法

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本會之職掌與任務為提供校外實習作業諮詢、 合約未盡事宜

之商議修訂、實習糾紛處理和其他有關本系校外實習事宜。 

第 3 條  本會委員由系主任擔任主任委員，由教研會召集人擔任副主任

委員，其他委員由本系全體教師、學生代表二人及實習機構代表二

人組成，另依討論事由需要，得邀請家長或法律顧問列席。委員任

期二年，連聘得連任。 

第 4 條  本會於每學年校外實習作業開始之前，至少開會一次，必要時

得加開臨時會議；會議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

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。 

第 5 條 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。修正時

亦同。 

 

 


